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�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编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1844866

10位ISBN编号：7511844863

出版时间：2013-1

出版时间：法律出版社

作者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编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1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�>>

内容概要

Page 2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期货法规汇�>>

书籍目录

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的决定 （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
法》的决定 （2012年10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
券投资基金法 （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） 行政法规
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 （2012年7月12日 国办发[2012]37号）
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（2012年9月23日 国发[2012]52号） 国务院关于修改
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的决定 （2012年10月24日 国务院令第627号）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部门规章及规
范性文件 综合 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（2012年7月25日证监会令第80号） 关于废止部分
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（第十一批） （2012年8月3日证监会公告[2012]18号） 证券期货业信息安全保障
管理办法 （2012年9月24日 证监会令第82号） 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（2012年10
月12日 证监会公告[2012]28号） 中国证监会、科技部关于印发《关于支持科技成果出资入股确认股权
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（2012年11月15日证监发[2012]87号） 证券期货业信息安全事件报告与调查处理
办法 （2012年12月24日 证监会公告[2012]46号） 证券 发行类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申
报文件及审核程序的监管指引 （2012年12月20日 证监会公告[2012]45号） 机构类 关于实施《合格境外
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》有关问题的规定 （2012年7月27日证监会公告[2012]17号） 关于规
范证券公司参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 （2012年8月23日证监会公告[2012]20号） 关
于修改《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》的决定 （2012年10月11日证监会公告[2012]27号） ⋯⋯ 基金 
期货 附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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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三十八、增加一条，作为第一百六十三条：“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，发现案件不宜适用
简易程序的，裁定转为普通程序。
” 三十九、将第一百五十二条改为第一百六十九条，第一款修改为：“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，
应当组成合议庭，开庭审理。
经过阅卷、调查和询问当事人，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、证据或者理由，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
，可以不开庭审理。
” 四十、将第一百五十三条改为第一百七十条，修改为：“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，经过审理，
按照下列情形，分别处理： “（一）原判决、裁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的，以判决、裁定方
式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决、裁定； “（二）原判决、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，以判决
、裁定方式依法改判、撤销或者变更； “（三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，裁定撤销原判决，发回
原审人民法院重审，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； “（四）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
法定程序的，裁定撤销原判决，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。
 “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，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
审。
” 四十一、将第一百六十条改为第一百七十七条，修改为：“人民法院审理选民资格案件、宣告失踪
或者宣告死亡案件、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、认定财产无主案件、确认
调解协议案件和实现担保物权案件，适用本章规定。
本章没有规定的，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。
” 四十二、在第十五章第五节后增加二节，作为第六节、第七节： “第六节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“第
一百九十四条 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，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，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
三十日内，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。
 “第一百九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，经审查，符合法律规定的，裁定调解协议有效，一方当事
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，裁定驳回
申请，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，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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